
1 / 7 请参阅本报告最末重要声明  

 

 

 

 

 

 

 

 

 

作者：邢博 王欣蕾 

电话：010-58352880 

邮箱：xingbo@xinhua.org 

 

 

 

 

 

 

 

编辑：范珊珊 

审核：张  骐 

 

 

 

 

 

金融控股公司迎来规范化发展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更进一步 
 

 

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统

筹监管，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2020年9月，经党中央、

国务院同意，依据《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

的决定》（以下简称“准入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

《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

法”），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准入决定和金控办法的出台，意味着金融控股公司的监

管工作正式起步。金控办法遵循宏观审慎管理的理念，坚持

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原则，重点从准入管理和监管要求两方

面加强监管，从而实现补足监管漏洞、完善监管体系，推动

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和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的多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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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迎来规范化发展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更进一步 

 

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统筹监管，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

2020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依据《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以

下简称“ 准入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金

控办法”），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准入决定和金控办法的出台，意味着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工作正式起步。金控办法遵循宏观

审慎管理的理念，坚持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原则，重点从准入管理和监管要求两方面加强监管，

从而实现补足监管漏洞、完善监管体系，推动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和更好

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多重目标。 

一、 金融综合化发展深化，金融控股公司形式逐渐成熟 

金控办法对金融控股公司作出明确定义，即指依法设立，控股或实际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

同类型金融机构，自身仅开展股权投资管理、不直接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

有限公司。 

事实上，早在2002年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雏形就已出现。当年国务院批准中信集团、中国平安

和光大集团三家机构试点成立综合型金融控股集团，开创了以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来进行综合

化经营转型的先河。之后，随着金融业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金融业创新和综合化经营发展

不断深化，国内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尝试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此外，出于提升实体经济融

资能力、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强企业综合实力、实现转型升级等目的，一些非金融企业也纷纷通

过发起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投资控股各类型金融机构，形成了一批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

的企业集团。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我国具有金融控股公司性质的企业类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金融机构跨

业投资控股形成的金融集团，二是非金融企业控股或实际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

构，形成了有金融控股公司实质的企业。对于第二个类型，根据发起方的不同，又可大致分为五

类，分别为最早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综合型金融控股集团，由中央企业集团出资设立的资产运营公

司，由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综合性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由民营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形成的金

融控股平台，由互联网公司通过获取金融牌照逐渐搭建的综合化金融平台。 

据《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12月末，我国已有约80家金融控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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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准”金融控股平台。 

图表 1：当前金融控股公司主要类型 

设立目标 样例企业

发挥综合经营的协同优势，开发

跨市场、跨机构、跨产品的金融

业务，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

整体效率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银行均已拥有基

金、金融租赁、保险子公司

综合型金融控股集团

国务院批准的支持国家对外开放

和经济发展
中信集团、中国平安和光大集团

央企金融控股公司

提高实体的融资能力，拓宽客户

资源和市场规模。此外，有助于

提高金融机构的安全边际，降低

融资成本，实现产业集团和金

融机构的协同发展。

中石油资本、国网英大、招商局、五矿

资本、中粮资本

地方金融控股公司

多由地方政府推动设立，作为地

方政府持股金融企业出资人的角

色，整合地方核心金融资源，协

调区域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区域稳增长

的目标。

江苏国信、泰达国际、广西金控、国元

金控、北京国资

民营企业金融控股公司

民营资本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

大量参与金融机构，通过建立金

融控股平台增强集团公司实力，

并实现产业转型的目的。

复星高科、海航资本、联想控股、泛海

控股、新希望

互联网企业金融控股公司

互联网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

优势地位后，逐步向金融业拓

展，获取多个金融牌照并建立综

合化金融平台

蚂蚁金服、腾讯、苏宁易购

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两种或

两种以上类型金融机构，从

事实上形成了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类型

金融机构投资和设立其他行业金融机构，形成综合化金

融集团

 

来源：国金证券、中宏国研、新华财经 

二、 部分企业野蛮生长，风险暴露加剧 

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的确发挥了其独特的优势，例如有助于金融机构扩大资本来源、补充资

本金，同时还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了经营收益。但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往往具有规模庞

大、业务多元化、关联度较高等特征，在缺乏必要法律和制度监管的情况下，极易出现较大风险

问题。 

近年来，部分金融控股集团频现经营乱象。201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就曾指出，少

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风险，如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

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随后，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18年》指出，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突出风险主要体现在非金融企业

投资控股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一些企业投资动机不纯，通过虚假注资、杠杆资金和关

联交易，急剧向金融业扩张，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例如明天系、华信系、安邦系等。野蛮生长

的金融控股集团已成为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迫切需要明确监管主体，出台监管规则，将

金融控股公司纳入监管。 

三、 监管政策不断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得以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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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针对其监管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提升。根据国金证券研究

显示，早在2004年6月发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指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坚持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的原则。2009年10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金融控股公司财务管理若干规定>的通

知》，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国有资本由财政部代表国家持有，同时指出要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在

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非金融行业投资。 

2017年之后，针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监管受到更多重视。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提出，要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

责任。2018年1月召开的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清理规范金融控股集团，推动

加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随后，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布《关于

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的政策导向，强化股东资

质、股权结构、投资资金、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监管，加强实业与金融业的风险隔离，防范风险

跨机构跨业态传递。在监管政策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自2018年以来，我国妥善解决了一些风险突

出的金融集团以及部分城商行的风险，有效降低了金融体系的总体风险压力。 

进入2019年，针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政策进一步升级，监管分工逐渐清晰。2019年7月，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

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审查批准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国务院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依法对金融控股公司所控股金

融机构实施监管，财政部负责金融控股公司财务制度管理。2020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金融

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授权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市场准入管理并组织实施监管。同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 

2020年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收官年。准入决定和金控办法的发布，对于现有的金融

控股集团来说，意味着金融控股公司在制度上得到了认可，未来的发展将更加规范化和健康有

序。同时，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防范能力将进一步提高，从而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四、 金控办法从风险管控出发设立监管重点 

金控办法对准入决定中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的条件和程序作了进一步细化，进一步明确了监管

范围和监管主体，即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金融管理部门依法按照金融监管职

责分工对金融控股公司所控股金融机构实施监管。此外，金控办法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开展股权投资

与管理，但自身不直接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由控股的金融机构来开展具体金融业务，分业经营，

相互独立，建立风险防火墙。因此，金控办法不会改变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反而是对



 

6 / 7 

该格局的完善和补充。  

金控办法的监管目标有三个层面：一是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促进经济金融的良性循

环；二是为全方位推动金融控股公司依法合规开展经营，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与金融板块，促

进金融控股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三是为补齐监管短板，体现金融业是特许经营行业和依法准入的

监管理念。 

金控办法的监管对象是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境内非金融企业、自然人以及经认可的法人

的金融控股公司。从其监管的适用对象来看，金控办法的火力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控股或实际

控制的金融控股公司，对其暴露的风险问题实施精准拆弹。金控办法对股东资质条件、资金来源

和运用、资本充足性要求、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防火墙”制

度等关键环节，都提出了监管要求。而对于金融机构跨业投资控股形成的金融集团，金控办法明

确参照本办法确定监管政策标准，具体规则另行制定。 

图表 2：应当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情形 

 

来源：德勤白皮书、新华财经 

金控办法的监管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准入管理和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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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管理，不仅是体现金融业是特许经营行业和依法准入的监管理念，

更是加强风险源头管控的重要举措。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规模、资金实力、投资能力等设置准

入要求予以规范，是为金融控股公司防控风险设立第一道门槛，将从根源上推动金融控股公司依

法合规开展经营，减少风险发生的几率，促进金融控股公司规范运行和健康发展。 

从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求来看，主要是围绕具体风险的防范，来落实重点监管内容。潘

功胜表示，金控办法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以并表为基础，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行为和风

险进行全面、持续、穿透监管，规范经营行为，防范风险交叉传染。金控办法在第三章重点针对

公司治理和规范协同效应提出监管要求，在第四章重点针对并表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相关内容提出

监管要求，明确了股东资质、股权结构、资本管理、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险隔离等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霍颖励指出，监管重点实际上是金控办法非常着重去规范

的。今后还会制定一些细则，包括并表的细则、关联交易的细则，还有资本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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